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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位犯罪司法实务问题释疑》系是一组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丛书。
纳入书系选题的，主要是在当前刑事司法实务中，疑点难点较多，新类型问题不断涌现的领域。
　　针对这些前沿疑难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找思路、给出答案，以期能够真正帮助律师、警
察、检察官、法官等实务工作者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更贴近实务，参与书系写作的作者，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单位犯罪司法实务问题释疑>>

作者简介

　　陈鹏展，江苏响水人，现任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2000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法学家》、《法学评论》、《中国刑事法杂志》、《江海学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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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单位犯罪一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单位犯罪：立法历程二　刑事立法中的单位
犯罪模式三　本书的内容与基本架构第一章　单位犯罪的基础问题一　我国刑法中涉及单位犯罪的罪
名有多少？
二　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单位过失犯罪？
三　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有哪些类型？
四　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和刑法其他条文中的“单位”含义是否相同？
五　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否应当同等对待？
六　对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和对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是否应当相同？
七　当单位犯罪涉及溯及力问题时应如何处理？
第二章　单位犯罪的主体问题一　单位犯罪是否就是法人犯罪？
二　一人公司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三　分公司、子公司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四　私营企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五　合伙企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六　刑法第30条中“企业”的范围是什么？
七　“国有公司、企业”的含义是什么？
八　国家机关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九　我国刑法第30条中“事业单位”和“团体”的含义是什么？
十　正在筹备中的单位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十一　能否追究发生变更的单位的刑事责任？
十二　犯罪单位消失后能否追究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十三　单位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十四　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十五　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十六　承包人以发包企业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
十七　单位代理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
十八　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十九　“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是否是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
二十　违法所得的去向是否是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
二十一　“为了单位的利益”是否是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
二十二　单位的业务范围是否是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
⋯⋯第二章 单位犯罪的主体问题第三章 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问题第四章 单位共同犯罪问题第五章 
单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问题第六章 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第七章 单位犯罪的诉讼问题附录：相关法律
及司法解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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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单位犯罪　　一、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单位犯罪：立法历程　　我国1997
年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制度。
但是新中国刑事立法对单位犯罪的态度存在着一个由否定转为肯定的过程，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否定
期、过渡期、发展期和确立期等四个阶段。
　　（一）否定期　　从新中国成立起到1979年刑法颁布施行止，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没有单位犯罪的
相关规定。
1979年之前的刑法理论也没有涉及单位犯罪问题，当时的刑法理论一致认为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单位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这一时期为单位犯罪立法的否定期。
　　（二）过渡期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实践中出现大量单位违纪违法
的情形，引起了理论界的反思，刑法学界对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展开讨论，出现了肯定说和否定说
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
肯定说认为，法人既然可以成为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违法主体，当然没理由说它不可以成为犯罪
主体，况且，法人犯罪已经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如法人走私、投机倒把等，必须把法人违
法行为犯罪化。
否定说认为，法人不同于自然人，它没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法人犯罪实际上是自然人打着法人的名义
犯罪。
理论的发展为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但是由于理论界没有就单位犯罪达成共识，立法
者采取了迂回变通、循序渐进的方式。
立法者首先在非刑事法律中，对单位犯罪作出试探性的规定。
1985年9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8条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
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
员按照诈骗罪或者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将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作为犯罪的主体，为进一步规定单位犯罪埋下了伏笔。
1986年4月1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9条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
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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